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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PA 深圳东海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竹林社区紫竹七道17号求是大厦3层

电话：83675896 83675895 传真：83187995 邮编：518000

2 0 2 5 年 深 圳 市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 三 十 八 期 ）

深 汕 特 别 合 作 区 重 大 产 业 新 增 用 地 3 号 、 9 号 地

块 土 地 储 备 项 目 预 期 收 益 与 融 资 平 衡 财 务 评 估 报 告

深东海咨字[2025]第 034 号

深圳市财政局：

我们接受委托，对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深汕特别合作区重

大产业新增用地 3 号、9 号地块土地储备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

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我们的评估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

务信息的审核》。发行人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

在相关实施方案的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些

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

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在编制融资与平衡测算方案中运用了一系列的假设，包括有关未来事项和

推测性假设，而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

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具体评估如下：

一、项目概况

深汕特别合作区重大产业新增用地 3 号、9 号地块土地储备项目总投资 91,240

万元（取整至万元，下同），计划申请专项债券 56,150 万元，债券期限 2 年，此前

已发行 12,600 万元，2025 年 7 月发行 8,500 万元，后续视情况发行 35,050 万元，

用于征地补偿、征地报批、土地场平等费用支出。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债

券利息，到期后一次性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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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深汕特别合作区重大产业新增用地 3 号、9 号地块土地储备项目（以下简称本

项目或项目）包含重大产业新增用地 3 号、9 号地块和深汕高铁片区居住地块一期，

其中深汕高铁片区居住地块一期为保障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的配套地块。本项目属于

专项债券重点支持的土地储备领域项目。

（二）项目单位

该项目专项债券申请单位（以下简称项目单位）为深圳市土地储备中心，项目

单位基本信息如下表：

表 1-1 项目单位基本信息一览表

单位名称 深圳市土地储备中心

法定代表人 陈海铭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 营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300455756090P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振兴路三号建艺大厦

经营范围

单位类型 事业单位

股东及持股比例

深圳市土地储备中心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事业单位，具备建设本项目的主

体资格。

（三）项目主管部门

本 项 目 主 管 部 门 为 深 圳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局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1440300MB2C94128A。

（四）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建设规模和内容是：完成重大产业新增用地项目 3 号地块、重大产

业新增用地项目 9 号地块、深汕高铁片区居住地块一期的征地补偿、土地场平等工

作。其中重大产业新增用地项目 3 号地块用地面积 44.74 公顷，重大产业新增用地

项目 9 号地块用地面积 55.26 公顷，深汕高铁片区居住地块一期用地面积 5.57 公顷。

（五）项目地点及建设工期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其中重大产业新增用地 3 号、9

号地块位于深汕铁路与创智路交汇处西南角，深汕高铁片区居住地块一期位于深汕

高铁枢纽站与宜城大道交汇处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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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为在建项目，建设期 24 个月，已于 2025 年 1 月开工，预计 2026 年 12 月

竣工验收。重大产业新增用地 3 号、9 号地块计划于 2026 年 1 月前完成土地供应，

深汕高铁片区居住地块一期计划于 2026 年 12 月前完成土地供应。

（六）项目审批情况

立项审批：本项目已列入《深圳市土地储备三年（2025—2027）滚动计划和 2025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项目单位承诺上述手续真实有效。

二、评估要素

2018 年财政部公布《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34 号），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优先在重大区

域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生态环保、保障性住房、公立医院、公立高中、交通、水利、市政

基础设施等领域选择符合条件的项目，积极探索试点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以对应的政

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2025 年自然资源部、财政部公布《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

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45 号）提出申请发行专项债券的土地储备项目须纳入土

地储备计划，并在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有对应的标识码。用于土地储备的专

项债券发行和使用应当严格对应到项目。一个土地储备项目由单个或多个地块组成，根据

地块区位特点实施期限、项目收益等因素确定项目范围。专项债券资金可在同一土地储备

项目内不同地块之间调剂使用，但以单个土地储备项目为单位，确保项目融资收益平衡。

各地要在评估本地区土地市场供需关系的基础上，认真做好项目需求论证，合理确定专项

债券用于土地储备的发行期限。

根据 2017 年财政部公布的《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件相关要求，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

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

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我们根据国家、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

客观、可行、独立为原则,对本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情况分析评价如下：

1.资金充足性

本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分析结果显示，在专项债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对此，

我们从投资估算、资金筹措、资金覆盖倍数等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1.1 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 91,240 万元，为征地补偿费、征地报批费、土地场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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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金来源看，项目计划使用财政预算资金 35,090 万元，占比 38.46%；专项债券资

金 56,150 万元，占比 61.54%。除以上列示资金来源外，本项目无其他融资计划，资金筹

措不涉及 PPP 及其他融资安排。

1.2 筹措方案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91,240 万元，计划使用财政预算资金 35,090 万元，占比 38.46%。

项目财政预算资金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分年度到位。此外，本项目计划使用专项债券 56,150

万元，占比 61.54%。本项目筹措到的专项债券资金将用于征地补偿、征地报批、土地场平

等费用支出。

表 2-1 项目分年度资金筹措计划表

单位：万元

重大产业

新增用地

3号地块

资金来源类型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合计 各类型占比

财政预算资金 16,119 16,119 39.09%

单位自有资金

专项债券 25,121 25,121 60.91%

银行贷款

其他来源资金

合计 41,240 41,240 100.00%

分年度占比 100.00% 100.00%

重大产业

新增用地

9号地块

资金来源类型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合计 各类型占比

财政预算资金 13,971 13,971 31.05%

单位自有资金

专项债券 31,029 31,029 68.95%

银行贷款

其他来源资金

合计 45,000 45,000 100.00%

分年度占比 100.00% 100.00%

深汕高铁

片区居住

地块一期

资金来源类型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合计 各类型占比

财政预算资金 5,000 5000 100.00%

单位自有资金

专项债券

银行贷款

其他来源资金

合计 5,000 5,000 100.00%

分年度占比 100.00% 100.00%

以上资金筹措方式具备较强可行性，主要依据是：财政资金到位可行性较高，专项债

使用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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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专项债本息覆盖倍数

根据资金平衡测算分析，在满足假设条件的前提下，本项目收益对专项债券本息的覆

盖倍数为 1.79。

1.4 小结

综上，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内，我们未注意到本项目的资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

息要求的情况。

2.资金稳定性

2.1 现金流

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以项目收入为基础。经测算，本项目专项债券存续期间有稳

定的项目收入，可覆盖专项债券存续期间各年利息及到期偿还本金的支出需求。且项目债

券还本付息期内净收益 103,781 万元，可用于还款的净收益为 103,781 万元。

2.2 风险分析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专项债券存续期间专项债本息覆盖倍数为 1.79，还本付息资

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

2.3 小结

综上，针对《项目实施方案》对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的测算，在项

目收入成本(除无需付现)与现金收支金额一致的基础上，我们未注意到可能重大影响引起

本项目资金稳定性的情况。

三、评估结论

基于财政部门对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

债券以及财政资金投入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并以项目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

定现金流作为后续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因此，基于我们对相关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

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相关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的情况。

综上所述，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方式，满足本项目的资金需求，应是现阶段

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深圳东海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5 年 7 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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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支

出
、

支
付

土
地

出
让

业
务

费
、

缴
纳

新
增

建
设

用
地

土
地

有
偿

使
用

费
等

相
关

支
出

项
目

后
，

作
为

计
提

农
业

农
村

支
出

、
农

田
水

利
建

设
资

金
、

教
育

资
金

、
国

有
土

地
收

益
基

金
的

土
地

出
让

收
益

口
径

，
按

照
2
0
%比

例
进
行

刚
性

计
提

，
共

计
8
,
7
80

万
元

。

综
上

，
债

券
存

续
期

内
，

本
项

目
成

本
支

出
情

况
如

下
表

：

表
1
-
5
项
目
分
年
度
项
目
支
出
表

单
位
：
万
元

项
目

支
出

类
型

分
年

度
支

出
合
计

2
0
2
5

2
0
2
6

2
0
2
7

重
大

产
业

新
增

用
地

3
号
地

块

招
拍

挂
费

用
8
6

8
6

刚
性

计
提

费
用

0
0

合
计

8
6

8
6

重
大

产
业

新
增

用
地

9
号
地

块

招
拍

挂
费

用
1
0
6

1
0
6

刚
性

计
提

费
用

0
0

合
计

1
0
6

1
0
6

深
汕

高
铁

片
区

居
住

地
块

一
期

招
拍

挂
费

用
1
4
7

1
4
7

刚
性

计
提

费
用

8
,
7
80

8
,
78
0

合
计

8
,
9
27

8
,
92
7

合
计

招
拍

挂
费

用
3
3
9

3
3
9

刚
性

计
提

费
用

8
,
7
80

8
,
78
0

合
计

9
,
1
19

9
,
11
9

（
四

）
项

目
收

益
与

融
资

平
衡

方
案

1
.项

目
收
益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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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上

，
债

券
存

续
期

内
，

本
项

目
分

年
度

收
益

情
况

如
下

表
： 表

1
-
6
项
目
分
年
度
收
益
表

单
位
：
万
元

重
大

产
业

新
增

用
地

3
号
地

块

类
别

分
年

度
收

益
合
计

2
0
25

2
0
2
6

2
0
2
7

项
目

收
入

2
8
,
63
4

2
8
,6
3
4

项
目

成
本

8
6

8
6

收
益

2
8
,
54
8

2
8
,5
4
8

重
大

产
业

新
增

用
地

9
号
地

块

类
别

分
年

度
收

益
合
计

2
0
25

2
0
2
6

2
0
2
7

项
目

收
入

3
5
,
36
6

3
5
,3
6
6

项
目

成
本

1
0
6

1
0
6

收
益

3
5
,
26
0

3
5
,2
6
0

深
汕

高
铁

片
区

居
住

地
块

一
期

类
别

分
年

度
收

益
合
计

2
0
25

2
0
2
6

2
0
2
7

项
目

收
入

4
8
,
90
0

4
8
,9
0
0

项
目

成
本

8
,
9
27

8
,
9
27

收
益

3
9
,
97
3

3
9
,9
7
3

合
计

类
别

分
年

度
收

益
合
计

2
0
25

2
0
2
6

2
0
2
7

项
目

收
入

1
1
2
,9
0
0

1
1
2
,9
0
0

项
目

成
本

9
,
1
19

9
,
1
19

收
益

1
0
3
,7
8
1

1
0
3
,7
8
1



10

附件 2：免责声明

本报告为应深圳市财政局（“贵方”）聘请以评估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

八期）深汕特别合作区重大产业新增用地 3 号、9 号地块土地储备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

为目的所出具，本报告的评估结论仅供贵局参考之用，不构成我们的投资建议。我们出具的

评估结论基于下列事项：

a.对于此报告中全部或部分分析结论所依据的各方提供的信息资料，我们假定其真实、

完整而未进行验证。我们对这些信息资料的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本报告出具于 2025 年 7

月 2 日，本报告未考虑发生在报告日以后的事项或情况；

b在此报告出具时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可能会被修订，且可能具有追溯效

力。我们未对本报告出具日之后的任何事项作考虑。在报告出具之日后有关法律、法规及政

策文件的任何变更可能会影响本报告评估结论的有效性；

c我们不对除了贵局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疏忽引起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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